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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1 年 4 月 11-15 日，内罗毕 

议程项目 9 

其他事项 

 

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2012-2013 两年期工作方案和预算

的决议草案 

起草小组提交的案文 

 
理事会， 
 

忆及 各国政府在《联合国千年宣言》
1
 之中做出的截至 2020 年底使至少

1 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的承诺，以及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

脑会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2
 之中做出的截至 2015 年底将无法获得安全饮用

水和缺乏基本卫生条件的人口比例减半的承诺， 

 

亦忆及 大会 2006 年 3 月 13 日第 60/203 号决议，其中大会要求向联合国

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提供更多自愿性捐助；同时认识到，继续存在着向该基

金会提供更多可预测财政捐助的迫切需要， 

 

注意到 各半年度进展报告和《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同行审查报告》之中

所述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执行工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 

 

亦注意到 执行主任在《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框架内为各战略方案领域

确定优先次序的努力，以及正在进行之中的体制审查， 

 

                                                      
1    大会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2 号决议。 
2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 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 E.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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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正如执行主任的报告
3
 所述，《两性平等行动计划》执行工

作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进展， 

 

已审议 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工作方案和

预算
4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5
 之中所含的各项建议， 

 

1.  核准 2012-2013 年拟议工作方案和预算； 

 

2. 亦核准 2012-2013 两年期普通用途预算 70,221,500 美元，并核可同

期特别用途预算 110,524,800 美元，二者均详列于 2012-2013 年拟议工作方案

和预算之中； 

 

3. 进一步核准 将普通用途法定储备金额度从 6,619,500 美元增至

7,022,150 美元； 

 

4. 请 执行主任经与常驻代表委员会磋商后，在将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

和体制计划同行审查和其它审查活动所提出的建议纳入考虑后，制订一份

2014-2019 年战略规划，递交理事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核准； 

 

5.  亦请 执行主任在编拟 2014-2015 两年期重点明确、注重结果的战略

框架的文件和工作方案与预算文件过程中与常驻代表委员会进行磋商，并确保

战略框架和工作方案均与 2014-2019 年战略规划保持一致； 

 

6. 呼吁 执行主任确保 2014-2019 年战略规划应将实现两性平等、增强女

性能力作为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之一，在预期成果的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上界定

出与性别平等问题有关的成绩，并将每个重点领域与性别平等问题有关的成果

明确地整合进工作方案之中； 

 

7.  还呼吁 执行主任每半年一度通过常驻代表委员会向各国政府，并向

理事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汇报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各项工作方案活动实施工作

取得的进展； 

 

8.  进一步呼吁 执行主任酌情视需，以现实和务实的态度，根据资金方

面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系统地对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2012-2013 年各项活

动的优先次序进行重新排位，并调整各项方案活动的拨款水平，以使之与实际

收入水平相符； 

 

9. 邀请 执行主任通过常驻代表委员会，向各国政府通报任何对联合国人

类住区规划署各项工作方案活动的有效实施堪称必要的组织变化； 

 

10．坚决鼓励 执行主任继续充分执行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中提出的注重

成果的管理体系； 

 

                                                      
3
    HSP/GC/23/5/Add.6。 

4
    HSP/GC/23/5。 

5    HSP/GC/23/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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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授权 执行主任以普通用途预算总额的 10%为限，在各项次级方案之

间重新分配普通用途资源； 

 

12．进一步授权 执行主任经与常驻代表委员会磋商后，其重新分配金额

可超过普通用途预算总额 10%，但以 25%为限； 

 

13．重申要求 继续通过更多的自愿性捐助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提供

财政支助，并邀请有条件的政府及其它利益攸关方酌情提供可预测的多年度资

金和更多的非指定用途捐助，以支持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的执行工作； 

 

14．请 执行主任在季度财务报告中向常驻代表委员会报告重新分配和调

整资源的所有举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